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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顶洋路北东方锆业园综合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申庆飞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68人， 代表股份214,398,7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76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204,871,83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4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0人，代表股份9,526,9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8%。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5人， 代表股份16,416,24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9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 代表股份6,889,2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9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0人， 代表股份9,526,95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98%。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944,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3%；反对21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8%；弃权23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62,3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351%；反对2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8%；弃权23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52%。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948,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1%；反对21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1%；弃权2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66,2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588%；反对2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06%；弃权23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05%。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939,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8%；反对22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6%；弃权2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56,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022%；反对22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35%；弃权23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43%。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834,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0%；反对38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弃权18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52,4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656%；反对3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03%；弃权18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1%。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209,435,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6%；反对35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4%；弃权2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25,1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993%；反对35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74%；弃权235,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3%。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806,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38%；反对35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0%；弃权2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24,1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932%；反对35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52%；弃权23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16%。

董事会向股东会报告了董事履行职责的情况、绩效评价结果及其薪酬情况；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

年度述职报告》《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说明》。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李彩霞、李莎莎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东方锆业《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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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豪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营辉路9号大连豪森智能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

普通股股东人数 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6,700,11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6,700,1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553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55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董德熙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大连豪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371,656 98.4677 1,320,306 1.5228 8,152 0.009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341,656 98.4331 1,292,216 1.4904 66,242 0.0765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371,656 98.4677 1,320,306 1.5228 8,152 0.009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371,656 98.4677 1,327,006 1.5305 1,452 0.001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947,488 89.7905 1,350,306 10.1481 8,152 0.061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371,656 98.4677 1,292,216 1.4904 36,242 0.0419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341,656 98.4331 1,320,306 1.5228 38,152 0.0441

8、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342,656 98.4343 1,319,306 1.5216 38,152 0.044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59,800,0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23,123,2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448,330 64.8257 1,327,006 35.1358 1,452 0.0385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37,027 76.1777 41,399 23.0150 1,452 0.807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311,303 64.2580 1,285,607 35.742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续聘2026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1,977,488 90.016 1,320,306 9.9226 8,152 0.0614

4

《关于公司2025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1,977,488 90.016 1,327,006 9.973 1,452 0.011

5

《关于公司2026

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11,947,488 89.7905 1,350,306 10.1481 8,152 0.0614

6

《关于公司2026

年度向银行申

请授信额度及

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11,977,488 90.016 1,292,216 9.7115 36,242 0.272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至议案5，议案7、议案8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熙熙律师、丁美心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连豪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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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6年5月11

日、2026年5月12日（以下简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 ）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要信息或重大事项。

● 截至2026年5月12日收盘，公司收盘价格为313.49元/股，公司静态市盈率为154.50倍、滚动市

盈率为116.87倍，市净率为16.19倍。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数据，截至2026年5月11日，公

司所属中上协行业大类“专用设备制造业” 行业静态市盈率为46.72倍、滚动市盈率为46.88倍、市净率

为4.29倍，公司市盈率、市净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 2026年5月11日、2026年5月12日公司股票换手率分别为5.31%、5.72%，近期换手率较高。

●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宁波旭诺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计划正在履行

中，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1日、2026年5月12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开展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问询，确认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或重大事项。 具体情况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和其他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

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入战略投

资者等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也未涉

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1日、2026年5月12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截至2026年5月12日收盘，公司收盘价格为313.49元/股，公司静态市盈率为154.50倍、滚动市盈率

为116.87倍，市净率为16.19倍。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数据，截至2026年5月11日，公司所

属中上协行业大类“专用设备制造业” 行业静态市盈率为46.72倍、滚动市盈率为46.88倍、市净率为

4.29倍，公司市盈率、市净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2026年5月11日、2026年5月12日公司股票换手率分别为5.31%、5.72%，近期换手率较高。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宁波旭诺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计划正在履行中，具

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

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721� � � � � � � �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26-016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新增直营门店情况简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2025年修订）》的要求，北

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6年4月公司旗下品牌新增直营门店概况公

告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所在

地区

开业时间

经营形

式

面积

（㎡）

投资金额（万

元）

主要商品类别

1 越王珠宝绍兴解放路店 绍兴 2026/4/29 直营 110 1840

黄金、钻石、翡

翠、珠宝首饰

注：上述投资金额主要包括首次铺货和装修。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此提醒投资者 注意。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721� � � � � � � �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26-017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2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31号院新奥特科技大厦2层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波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7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29,568,

2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941%。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投票的股东5名，其中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05,173,9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768%。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56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4,394,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73%。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57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9,341,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1.10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名，代表股份4,947,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9人，代表股份数为24,394,3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73%。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有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815,755,635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50%；反对11,758,000股，占出席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74%；弃权2,0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29,1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52.9250%；反对11,758,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727%；

弃权2,0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023%。

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816,466,535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07%；反对11,753,800股，占出席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69%；弃权1,3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500股），占出

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55.3478%；反对11,753,8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583%；

弃权1,3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5938%。

本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814,201,735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77%；反对14,651,900股，占出席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2%；弃权7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00股），占出席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975,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47.6291%；反对14,651,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354%；

弃权7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4354%。

本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813,768,435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54%；反对14,233,800股，占出席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58%；弃权1,5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

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541,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46.1524%；反对14,233,8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105%；

弃权1,5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3371%。

本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814,256,435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42%；反对13,093,200股，占出席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83%；弃权2,2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100股），占出

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029,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47.8156%；反对13,093,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232%；

弃权2,2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1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613%。

本议案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已于2026年4月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晓明、何瑞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783� � � � � � � �证券简称：鲁信创投 公告编号：2026-22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鲁信集团” ）合计持有公司A股股份501,499,7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37%。当前持股股份来

源为行政划转、协议转让、非公开发行以及集中竞价方式取得。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鲁信集团计划于2026年6月3日一2026年8月31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443,592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鲁信集团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

交易规则要求，根据市场情况、二级市场价格等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501,499,767股

持股比例 67.3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501,499,767股

备注：鲁信集团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为行政划转、协议转让、非公开发行以及集中竞价方式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7,443,592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443,592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3日～2026年8月3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行政划转、协议转让、非公开发行、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经营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控股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鲁信集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期间，鲁信集团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规则要求，根据市场情况、

二级市场价格等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系鲁信集团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实施的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

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鲁信集团将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减持计划，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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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

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

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

15日（周五）15:00-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

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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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A股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2日收到控股股东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控股”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A股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A

股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注2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明德控股注1 是 22,000,000 0.89% 0.44%

2023年5月25

日

2026年5月11

日

集友银行有

限公司福州

分行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明德控股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A股

数量

（股）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注2

本次解除

质押前质

押A股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

质押后质

押A股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注2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明德

控股

注1

2,461,

920,

119

48.85%

815,092,

980

793,092,

980

32.21% 15.74% 0 0.00% 0 0.00%

注1：明德控股合计持有公司A股股份2,461,920,11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8.85%：其中直接

持股2,361,920,119股，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玮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000,000股，上述持

股数量、持股比例、累计质押股份数量、股份比例等相关数据，均考虑了明德控股通过深圳市玮顺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注2：公司总股本为公司A股及H股股份合计数。

明德控股所持公司已质押股份及未质押股份不涉及被冻结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明德控股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

制过户的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明德控股将及时通知公司，并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文件；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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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共同成长” 持股计划（A股）

首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共同成长” 持股计划（A股）首次持有人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6年5月8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会秘书甘玲女士召集和主持，出席并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持有人共4,479人，代表公司持股计划

份额10,676,051份，占公司“共同成长” 持股计划（A股）（以下简称“持股计划” ）已归属总份额的

76.7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

参与公司持股计划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合计6名自愿放弃其在持有人会议的提案权、表决权，并

已承诺不担任管理委员会任何职务。 上述6名持有人代表持股计划份额1,626,418份，未参与本次会议

所有议案的提案及表决。因此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为10,676,051份。会议以记名投票表

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草案》及相关规定，持有人会议同意设立持股计划管理委

员会，并授权管理委员会作为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机构，负责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股计划行使

股东权利。 管理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 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人， 管理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不超过2年

（含2年），连选可以连任，但连任次数不得超过2届（含2届）。

表决结果：同意10,614,771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99.43%；

反对2,752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03%；弃权58,528份，占出席

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55%。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第一届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刘国华、盛永明、李秋雨、刘亚红、张亮为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第一届管理委员会

委员，任期为2年。

刘国华、盛永明、李秋雨、刘亚红、张亮符合管理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要求，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

担任职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10,590,074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99.19%；

反对20,895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20%；弃权65,082份，占出席

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61%。

注：同日，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第一届管理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国华为公

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第一届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为2年。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共同成长” 持股计划（A股）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的有关规定，为保障公司持股计划的顺利进行，授权管理委

员会办理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二）代表全体持有人对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包括管理持股计划参与人/持有人的份额登记；

（三）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四）决定持股计划的收益分配；

（五）决定并负责出售持股计划所持的标的股票，以及负责持股计划的清算和财产分配；

（六）在异动情形时决定及执行持有人的资格取消事项，以及持有人所持份额的处置事项，包括持

有人份额变动、收回、继承等；

（七）代表全体持有人签署相关文件；

（八）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九）持股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约定的其他应由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本授权自公司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持股计划终止之日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10,610,454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99.39%；

反对2,569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02%；弃权63,028份，占出席

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59%。

注：此决议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2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

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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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6年4月9日、2026年5月7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5） 和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5），现将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决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2日下午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上午9:

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6年5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63楼公司第一会议室。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锋。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

权。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5,017,132,462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18,269,991股，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998,862,471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71人，代表股份3,828,270,48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582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人，代表股份2,920,649,75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8.4263%；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862人，代表股份907,620,7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8.156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65人，代表股份138,953,32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9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304,8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1%；出席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60人，代表股份138,648,4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7736%。

3、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822,198,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4%；反对

5,866,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2%；弃权205,3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关于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822,270,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3%；反对

5,839,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5%；弃权160,4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822,385,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3%；反对

5,65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8%；弃权227,0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3,067,8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644%；反对5,65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22%；弃权227,

04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34%。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822,219,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9%；反对

5,813,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9%；弃权237,8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公司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822,421,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2%；反对

5,608,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5%；弃权240,8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8,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3,103,9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904%；反对5,608,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62%；弃权240,

84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何尔康、王天宇。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信息披露

2026/5/13

星期三

B047

Disclosure


